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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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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根据西安市“三区一带三基地13+6集群”产业布局，2021年5月27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关于印发西安市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产业园）创建方案的通知》（市农发<2021>136号），提出了西安市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产业园）创建方案。
2021年6月9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关于开展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产业园）创建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市农发<2021>152号），向全市公开发布了申报指南。

2021年8月13日，灞桥区人民政府向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申报了“灞桥区狄寨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产业园）建设规划方案”和“灞桥区白鹿原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产业园）建设规划方案”两个项目。

2021年9月26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第三方专家组现场考察评审了灞桥区两个产业园。2021年9月29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在经开区白桦林景酒店召开产业园项目答辩评审会。
2021年10月15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官网对2021年西安市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创建名单进行了公示，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纳入了创建名单。
2021年10月27日，西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关于下达2021年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农发<2021>280号），下达了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资金计划和实施方案。

第二章  总体思路

一、总体思路

根据西安市“三区一带三基地13+6集群”产业布局，按照“首位主导、龙头牵引、园区承载、整体推进”的思路，围绕灞桥区人民政府关于农业的“十四五”规划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粮食安全、休闲农业以及乡村振兴等要求，灞桥区全力创建业态合理、效益显著、生态良好的都市现代化农场，示范引领全区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建成产业链、供应链、品牌链、价值链“四链共融”的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灞桥区狄寨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的建设。

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准确把握灞桥区自身发展优势与区域产业发展的总体格局，以构建西安市休闲观光体验基地为思路，着力实施绿色蔬菜、特色果业发展计划。依托白鹿塬地形地貌特点，与市区平均海拔高度相差大的天然优势，建设以休闲观光体验农业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发展优质、高产、高效、低耗、无污染的特色水果和绿色蔬菜等产品。延伸和拓展景观农业旅游功能，积极发展文化、科普、农耕等服务都市区的文化观光旅游、美丽乡村等产业，推进产业兴旺，全面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强化政府规划引领、机制创新、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切实履行好顶层设计、投入支持、执法监管等方面的职责。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产业发展、投资建设、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形成多种有效建设模式。

二是以农为本，创新发展。坚持为农兴农富农，以维护农民权益与增进农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资源禀赋，突出主导产业，促进全产业链开发，挖掘农业多种功能，推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建设创新载体，培育创新主体，发展创新产业，引进创新人才，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三是多方参与，农民受益。坚持城乡统筹，发挥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作用，吸引鼓励多元主体、全社会力量参与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就业创业增收。

四是绿色发展，生态友好。发展绿色产业，创设绿色政策，推广绿色发展模式，率先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农村“三大革命”达标，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长效机制。

三、功能定位

灞桥区位于西安市主城区东郊，以樱桃、葡萄、草莓为主导优势产业。“十四五”时期，灞桥区将白鹿原地区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依据区域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空间规划，全面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注重挖掘白鹿原传统农耕文化、人居文化中丰富的生态理念，发挥都市农业园区三大功能：城乡融合功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功能、乡村振兴示范功能。努力把白鹿原打造成为弘扬乡村生态文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村民收入的乡村振兴农业示范基地，将白鹿原建成西安市特色果业和绿色蔬菜保供基地。

四、建设目标

按照“一年有起色、两年见成效”的总体安排，到2022年，力争将西安市灞桥区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打造成为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高度聚集、企业带动、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农民参与度高、建设水平领先的现代休闲农业产业集群和发展示范中心；依托灞桥白鹿原休闲观光体验农业优势特色，建成西安市白鹿原休闲观光体验基地；建成西安市特色果业和绿色蔬菜保供基地。

打通都市现代化农场产业链，做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三链共融”，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都市现代化农场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创新体制机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更加完善，农民就业增收效果显著，成为西安领先、业态合理、效益显著、生态良好的都市农业现代化园区，示范引领全市现代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重点在灞桥白鹿原大力拓展农业的休闲观光体验功能，建设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农园、农业公园、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田园综合体等，打造西安都市休闲农业的农旅融合重要基地。

第三章 创建任务
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以构建西安市休闲观光体验基地为思路，着力实施特色果业、绿色蔬菜产业发展计划，规划期限为两年（2021-2022年）。都市现代化农场以项目建设为平台载体，力争“一年有起色、两年见成效”，为后续规划实施和形成良好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投资1510万元，重点实施农业种植区投资300万元；花卉种植区投资200万元；动物养殖区投资50万元；土地流转投资260万元；综合服务区投资700万元五大项目。

1、实施地点：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东起金星村，西至张李村，南至姚家沟村，北至江村。

2、带贫益贫机制：（1）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运营公司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禾光农业）每年向项目区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租赁款60万元，租赁期5年共支付租赁款300万元。（2）从核心区农户角度，流转土地、农民务工、农民创新创业等方式实现对核心区农户的产业带动。（3）从示范区农户角度，核心区的创新要素向示范区输出新品种、新技术、技术标准等，统一回收、统一品牌进行市场营销，带动示范区农民增收致富。
3、运营主体：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实施年限：2021-2022年。

5、五大工程总投资1510万元，分别为：
（1）农业种植工程：投资300万元，引进优质、高产、抗病的蔬菜、水果新品种；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土地整理、增施土壤改良剂，提升耕地质量；完善设施大棚灌溉系统、配套设施等。
（2）花卉种植工程：投资200万元，引进设施花卉的品种、技术；完善花卉种植配套设施；打造四季花海观赏区；建设丰富别致的游园景观；花卉种植区养护费用。通过项目建设吸引旅游客流的同时也可带动婚纱摄影、餐饮、露营、农事体验和休闲养生等。主要种植观赏价值较高薰衣草、紫苏、罗勒等。
（3）动物养殖工程：投资50万元，将动物散养于林木之中、草坪之上，游客与动物可以进行互动体验，利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互动，开设动物乐园，结合儿童熟知并喜欢的可爱动物开始切入主题，设置幼儿研学基地。
（4）流转土地：投资260万元，支付1000亩土地两年的流转费，用于打造狄寨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
（5）综合服务工程：投资700万元，建设产业园引水工程；完善产业园道路、管网、排水、停车场等设施；产业园整体景观打造劳务费用；农产品分拣生产车间、库房等；配套综合餐饮区、休闲娱乐区、户外拓展区、农产品及民俗品展示区、停车场设置、配套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6、资金筹措
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社会资本投入部分）总投资1510万元，由运营企业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自筹。
第四章 建设进度与投资

一、进度安排

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期限为两年，即2021-2022年。

二、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项目（社会资本投入部分）总投资1510万元。全部由经营主体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筹。

三、资金管理

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实自筹资金，用于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完成建设内容后，由建设单位完成决算、专项审计以及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报灞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灞桥区农业农村局对项目建设单位的验收工作、档案资料等进行抽查检查。

第五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一、实施依据
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公示的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规划方案；灞桥区农业农村局批复的实施方案。
二、项目管理流程

1、项目入库。灞桥区农业农村局、灞桥区乡村振兴局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将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实施方案。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社会资本投入部分）实施方案由运营主体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编制。区农业农村局备案。灞桥区农业农村局下发建设通知。

3、项目管理主体、实施主体、建设主体以及受益主体

灞桥区狄寨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项目管理主体：灞桥区农业农村局；

灞桥区狄寨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项目建设和运营主体：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灞桥区狄寨都市农业现代化农场项目受益主体：相关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灞桥区狄寨白鹿原地区农户；

4、公告公示。批复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项目实施方案在项目区进行公示。狄寨街道办与运营单位签署土地复垦协议。
5、项目建设。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行组织项目建设，确保建设质量，按时完成建设内容。

6、强化过程管理。项目建设单位应强化项目过程管理，及时发现项目建设中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7、项目验收。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内容完成后，及时组织验收。
三、相关方的责权利

1、灞桥区人民政府

灞桥区人民政府是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的创建主体。负责向市农业农村局申报规划方案；协调相关方关系等。

2、灞桥区农业农村局

灞桥区农业农村局是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的管理单位。下达批复实施方案；指导、监督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中期检查；组织对都市现代化农场项目进行竣工验收；解决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遇到的问题等。

3、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禾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运营主体。负责都市现代化农场1510万元自筹资金到位；完成建设内容；确保工程质量；负责项目资料整理；承担项目管理相关费用；配合项目验收、审计等工作；配合相关方对项目的检查、监察；承担都市现代化农场的对外示范、推广、带动等。 

第六章 保障措施
切实加强对实施方案的组织落实，健全方案实施的评估和督促检查机制，确保实施方案目标和任务如期完成。

一、强化组织领导

灞桥区成立由分管农业的副区长为组长，区政府办、区农业农村局、区乡村振兴局、区财政局、狄寨街道办事处为成员的“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围绕创建目标，领导小组协调有关部门，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和都市现代化农场创建目标任务的实现。
二、加大政策扶持

按照本实施方案确定的重点项目，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制订扶持都市现代化农场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都市现代化农场用地供应保障。都市现代化农场坚守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红线，确保不违法违规建设“大棚房”、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等。
围绕都市现代化农场建设重点，加大财政投入，完善都市现代化农场科技培训、品牌建设、标准化生产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优先推荐西安市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申报省级和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

三、加强品牌培育

加快推动灞桥区现代农业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加快产业集群从产品经营、资产经营向品牌经营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集聚发展水平。结合实际，聚焦工作重点，强化保障措施，完善服务体系、开展品牌培训，助推农产品品牌健康发展。 
四、强化科技支撑

推动农科教协作和产学研结合，加强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在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引领作用。
根据灞桥区狄寨都市现代化农场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全面、系统、连续、科学地引进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农业实用科技人才、农业企业优秀管理人才、经营人才。 
